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學大綱
114學年度第2學期
	科目編號
	3203055
	學分數
	  3

	科目名稱
	勞保給付、爭議與救濟

	英文譯名
	Insurance Benefit Payments, Disputes Settlement of Labor Insurance

	開課年級
	一、二、三、四年級
	修     別
	選修

	授課教師
	楊通軒

	上課時間
	週四10:10~13:00

	上課教室
	社科院326

	辦公室時間
	週五15:00~17:00

	●教學目標：(必填)
1. 確保勞工的基本權益：勞工保險是一個勞工初入職場所必要的保障。但是，長久以來，勞雇雙方往往忽略此一重要的社會保險法益，導致在勞保事故發生時，勞工無法或難以獲得應有的勞保給付。其結果，勞工必須轉而經由冗長的訴訟程序（勞保條例第72條規定），以取得訴訟正義，惟其是否即能獲得賠償，似乎是有疑義的。
2. 訓練學生搜集及分析勞保的能力：勞工保險是社會保險的一環，但其顯然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。在配合勞工法給予進入職場勞工的權益保障之際，法定的勞工保險提供一個穩定的國家給付。其種類繁多，可以給事故勞工各種保障，本課程希望能有系統地簡單介紹勞工保險條例的內容，以讓學生初步了解進入職場的勞保權益，並且訓練學生搜集勞工保險相關資料的能力。
3. 訓練國家考試的能力：我國國家考試的種類眾多，本系學生都有以考試為重心者，開設此一課程可以與勞工法課程相互補，有助於學生理解勞工法問題的全貌，幫助學生考試通過。
4. 勞工保險的給付、爭議與救濟，形成一個嚴厲的網路，對於被保險人權益的實現息息相關，因此，本課程的設計也及於勞工保險的爭議與救濟。
5. 本系開課課程的完整：目前本系的課程仍然以勞資關係的相關課程為主，勞工保險及社會保險的課程較少，而且通識課程中亦無此一勞工保險概論的設計，使得本系學生必須前往別的學院選讀相關課程，如能開設此一課程，不僅能配合本系學生需要而設計內容，也將能吸引別系的學生前來選修，有助於本系課程的完整。

	●本課程目標與本系核心能力指標相關性如下：(必填，如為學士班課綱，請將碩士班核心能力刪除，反之亦同)
§ 學士班核心能力
系所學生專業能力/全校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
 本課程欲培養之能力與素養
課堂活動與評量方式
紙筆考試或測驗
課堂討論(含個案討論)
個人書面報告、作業、作品、實驗
群組書面報告、作業、作品、實驗
學生口頭報告
課程規畫之校外參訪及實習
證照/檢定
參與課程規畫之校內外活動及競賽
課外閱讀
其他
核心能力
掌握國內外勞工政策法案發展與變革之核心能力。
V
V
V
具備恪遵職場倫理與主動關懷社會之基本能力。
V
V
V
具備吸收跨領域知識與整合的能力。
V
V
V
具備基本「勞工關係與政策」或「人力資源」跨領域知識與整合的能力。
V
V
V
具備獨立思考及解決「勞工關係與政策」或「人力資源」問題之能力。
V
V
V
 § 碩士班核心能力
系所學生專業能力/全校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
 本課程欲培養之能力與素養
課堂活動與評量方式
紙筆考試或測驗
課堂討論(含個案討論)
個人書面報告、作業、作品、實驗
群組書面報告、作業、作品、實驗
學生口頭報告
課程規畫之校外參訪及實習
證照/檢定
參與課程規畫之校內外活動及競賽
課外閱讀
其他
核心能力
具備對國內外勞工之跨領域專業知識整合與應用之能力。
具備蒐集資訊、使用資訊及撰寫專業論文之研究能力。
兼具不同層次「勞工關係與政策」或「人力資源」問題探討與處理之能力。
具備瞭解「勞工關係與政策」或「人力資源」變革及趨勢之能力。
具備創新思考及全球化觀點之能力。


	●教學方式： (必填)
按照勞工保險條例的規定，逐條地介紹內容，並且將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及法院判決的見解簡要地敘述，參與的學生必須針對特定主題撰寫書面報告。


	●授課大綱：(依教師課程安排增刪)
預定每週教學進度及內容

週    次

授課內容與活動

閱讀資料

第 一 週

勞工保險與勞工法的關係
勞保爭議大觀園；勞工保險條例逐條釋義
第 二 週

勞工保險與社會法的關係
勞保爭議大觀園；勞工保險條例逐條釋義
第 三 週

簡介加入勞工保險的程序問題
勞保爭議大觀園；勞工保險條例逐條釋義
第 四 週

投保資格問題
勞保爭議大觀園；勞工保險條例逐條釋義
第 五 週

申報投保薪資、保險費及抵/扣銷
勞保爭議大觀園；勞工保險條例逐條釋義
第 六 週

生育給付、傷病給付、職災醫療費用
勞保爭議大觀園；勞工保險條例逐條釋義
第 七 週

失能給付
勞保爭議大觀園；勞工保險條例逐條釋義
第 八 週

死亡給付
勞保爭議大觀園；勞工保險條例逐條釋義
第 九 週

老年給付
勞保爭議大觀園；勞工保險條例逐條釋義
第 十 週

請求權消滅時效
勞保爭議大觀園；勞工保險條例逐條釋義
第十一週

勞保爭議與救濟
勞保爭議大觀園；勞工保險條例逐條釋義
第十二週

勞保爭議與救濟
勞保爭議大觀園；勞工保險條例逐條釋義
第十三週

勞保爭議與救濟
勞保爭議大觀園；勞工保險條例逐條釋義
第十四週

勞保爭議與救濟
勞保爭議大觀園；勞工保險條例逐條釋義
第十五週

勞保爭議與救濟
勞保爭議大觀園；勞工保險條例逐條釋義
第十六週

勞保爭議與救濟
勞保爭議大觀園；勞工保險條例逐條釋義


	●授課進度及閱讀教材：(依教師課程安排增刪)
1. 勞保爭議大觀園，勞動部，2010年6月。
2. 勞工保險條例逐條釋義，勞動部，2011年12月。
3. 我國社會保險法規彙編，勞保監理會，2011年3月。
4. 郝鳳鳴，社會法。
5. 郭明政，社會安全制度與社會法，政大法學院勞動法與社會法研究中心。
6. 楊世雄，社會主義工作概念之省思，政大勞動學報第三期。
7. 王惠玲，社會基本權與憲法上工作權之保障，政大勞動學報第一期。
8. 劉士豪、李思慧，勞工保險條例修正後之分析，月旦法學，2010年4月，179期，99頁以下。
9. 楊通軒，社會保險救濟制度淺析-以德國法制為例，2005年兩岸四地社會福利學術研討會，2005年6月18日。

	●課程要求：(依教師課程安排增刪)
除教師說明外，學生必須接受各種考試的測驗，並且提出書面報告，學生並應每週注意勞工保險與就業保險的社會事件，在課堂上與師生分享。

	●成績評量：(必填)
期中考25%、期末考25%、勞工保險事件剪貼簿20%、上課表現(含筆記、學習態度、出席率)10%、報告20%。（學期報告及臨時小考：視學習狀況實施）

	●主要參考書目：(必填)
1. 勞保爭議大觀園，勞動部，2010年6月。
2. 勞工保險條例逐條釋義，勞動部，2011年12月。
3. 我國社會保險法規彙編，勞保監理會，2011年3月。
4. 郝鳳鳴，社會法。
5. 郭明政，社會安全制度與社會法，政大法學院勞動法與社會法研究中心。
6. 楊世雄，社會主義工作概念之省思，政大勞動學報第三期。
7. 王惠玲，社會基本權與憲法上工作權之保障，政大勞動學報第一期。
8. 劉士豪、李思慧，勞工保險條例修正後之分析，月旦法學，2010年4月，179期，99頁以下。
9. 楊通軒，社會保險救濟制度淺析-以德國法制為例，2005年兩岸四地社會福利學術研討會，2005年6月18日。

	●備註：(依教師課程安排增刪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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